
 

書面質詢

高天賜議員

特區政府需檢討疫情期間《聘用外地僱員法》欠缺靈活機制的問題

2020年6月23日細則性討論及表決第10/2020號法律修改第21/2009號法律
《聘用外地僱員法》獲出席議員30票全票通過，其中第四條﹝逗留許可
﹞第二款規定：「擬從事非專業及家務工作的非本地居民獲發僱員身份
的逗留許可，取決於其已取得以工作為目的的入境憑證並從澳門特別行
政區以外地區入境，但續期的情況除外。」

上述條例表明外地僱員不能像過往般先以旅客的身份進入澳門再辦理有
關外地僱員相關的聘用手續。按照現有的法律，外地僱員需要先離境澳
門讓治安警察局發出「臨時逗留許可」，但今年因新冠肺疫情的影響，
致非本地居民難以自由出入境澳門或往返居住地，縱使至與澳門最近的
城市珠海，非中國籍人士需要在珠海隔離十四天，再次進入澳門需要接
受醫學觀察十四天，一來一回不單浪費時間，更需付出高昂的隔離費用
，故此部份未取得在澳工作的權限的外地僱員被迫滯留澳門。

根據特區政府的官方數據指出現時澳門有700名已中止合同的外地僱員持
有俗稱「行街紙」之臨時逗留文件，他們為維持在澳居住的生活費用，
或許會鋌而走險做出違法的行為來賺取金錢，特別是樓齡較大的舊區，
由於租金低廉聚集更多滯留本澳的外地僱員，讓該區的治安增加更多不
確定的因素。我們辦事處近日更收到澳門市民的反映，指出有外籍人士
因不能工作而向途人索要金錢，2020年11月5日晚上司法警察局截查7名
賣淫女子，更揭發其中1名為越南籍假家傭，聘用之僱主供稱「擔心家中
外僱配額長期不用，兒子快滿12歲便會被當局取消」，間接證明現時澳
門受限於疫情困擾，部份家庭擔心難以短期內聘用到合適的外地僱員而
被政府取消外地僱員配額。

基於此，本人向政府提出以下質詢，並要求以清晰、明確、連貫和完整
的方式適時給予本人答覆：

一、	對於上述疫情導致的特殊情況，特區政府有何實質性措施解決現
時僱主因疫情無法或難以聘用合適的外地僱員，滯澳非中國籍之僱員因
被解僱或辭職後未能取得新工作許可而無法工作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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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於第21/2009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並未就遭遇像現時全球
性疫情等導致長期入境受限時作出相對應的特殊處理，特區政府能否就
該法律法規適時作出適當的條文增加或修改，讓相關權限部門獲靈活且
合乎程序的執行機制？

三、	特區政府修改第21/2009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之本意為改善
外地僱員制度的管理混亂，杜絕「黑工」或其他違法行為隱患的源頭，
是次疫情卻暴露新修訂的法律在邊境長時間關閉後衍生出社區治安及外
地僱員在澳生活的問題，特區政府有何實質性的措施持續關注社區安全
並及時給予受影響外地僱員適當援助？

澳門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議員
	                        
高天賜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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